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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帳目委員會  
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第 2 章  

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提問  

民政事務局的回應  
 
 

第 2 部分：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運作  

(a)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2.54 段，民政事務局（民政局）與中國

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（港協暨奧委會）將共同努

力推展奧運大樓的重建工作，以及採取短期及長期措施以解

決奧運大樓過於擠迫的問題和應付體育總會辦公空間的長

遠需求，請提供有關計劃和措施的詳情；  

 財政司司長在 2018-19 年度的《財政預算案》中宣布研究重

建奧運大樓的技術可行性，為港協暨奧委會、其關聯公司、

體育總會和體育相關組織提供更多辦公及活動空間。民政局

正積極跟進，並與港協暨奧委會共同推展籌備工作。經與各

體育總會商討後，港協暨奧委會已初步訂出他們合共需要的

辦公及活動空間。我們正與有關部門審視其建議及進行交通

和噪音評估，稍後會諮詢灣仔區議會，並與建築署展開技術

可行性研究及擬定工程時間表。我們將與港協暨奧委會保持

緊密聯繫，繼續推展重建奧運大樓項目。  

 

另一方面，港協暨奧委會會探討重新分配體育總會辦公空間

和把奧運大樓部分會議室改作辦公空間的可行性。  

 
 

第 3 部分：政府撥款和監察  

(b)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3.7 段表 14，民政局延遲了 104 天發放

2017-2018 年第二季的經常資助予港協暨奧委會，2018-2019
年最後三個季度的資助每一期也延遲了超過 30 天才發放，

請提供長時間延遲發放季度資助的原因 ;以及民政局已採取

／將採取的措施以確保向港協暨奧委會和奧運大樓管理有

限公司（管理公司）適時發放經常資助； 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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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政局延遲發放 2017-18 年第二季的季度資助予港協暨奧委

會，主要原因是負責的職員未有及時處理，而 2018-19 年最

後三個季度延遲發放資助，則是負責的職員以為需要審查較

近期的季度報告才可發放資助，兩者皆屬行政上的錯誤。民

政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，應確保向港協暨奧委會適時發放季

度資助。就此，我們會加強內部監控以確保有關工作獲適時

處理，亦會作內部人手調配，確保有關資助能按資助協議的

時間表發放。此外，我們正按審計署的建議與管理公司商討

修訂資助協議，加入發放季度資助的時間表和適當地調整其

提交季度帳目的限期。我們會於本年六月份內完成有關修訂

工作。  

  
(c) 根據 R74/2/GEN2，政府於 2019 年 7 月份才分別與港協暨

奧委會和管理公司簽訂有關 2019-2020 年度資助金的資助

協議。請解釋為何延遲了三個月才簽訂有關協議，並告知有

關延遲有否導致延遲發放經常資助予港協暨奧委會和管理

公司，因此導致其運作困難；  

 一般來說，港協暨奧委會在每年年初（即每年的一月或二月）

提交下一個財政年度的工作計劃及預算案（包括管理公司在

內）予民政局考慮。在審核有關計劃及預算案後，民政局會

與港協暨奧委會商討，待雙方同意所有細節後，民政局會分

別與港協暨奧委會和管理公司簽訂資助協議。有關程序需時

大約四個月，因此資助協議一般會在每年的五月或六月期間

簽訂。  

2019-20 年度的資助協議在 2019 年 7 月才簽訂，主要原因是
港協暨奧委會在 2019-20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案中提出了新
的撥款建議，民政局須就有關建議與港協暨奧委會進行多次
討論，才能敲定其最終的工作計劃及預算案。此外，民政局
重新檢視了與港協暨奧委會及管理公司的資助協議文本，並
與港協暨奧委會商討後作出了一些修訂。基於上述原因，資
助協議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定稿。有關資助協議在 2019 年 7
月 11 日簽妥後，我們在 2019 年 7 月 24 日向港協暨奧委會
發放 2019-20 年度第一個季度的撥款，有關安排符合資助協
議的規定（即在簽訂資助協議後的十個工作日內發放第一個
季度的資助）。港協暨奧委會一直知悉我們審批撥款的進
度，因此已在營運上作出適當的安排。民政局同意政府帳目
委員會的意見，日後會與港協暨奧委會加快簽訂資助協議的
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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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)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3.14 及 3.15(d)段，審計署建議民政局把

管理公司納入《財務通告第 9/2004 號》接受政府經常資助

的機構一覽表內，請告知民政局已採取的相關跟進工作﹔  

 民政局留意到不是所有接受政府經常資助的機構都在《財務

通告第 9/2004 號》的一覽表內列明，例如有部份只列出受

資助機構的類別。我們正就審計署的建議徵詢財經事務及庫

務局的意見，將於本年六月份內完成有關跟進工作。  

  
(e)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3.24 段表 17，民政局有否就港協暨奧委

會及管理公司於 2014-2015 至 2018-2019 期間未達致服務表

現指標的情況而採取任何跟進行動；如有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

原因為何﹔  

 民政局一直透過港協暨奧委會及管理公司提交的季度報告

和帳目監察其表現及運用撥款的情況。然而，負責的職員在

審查港協暨奧委會及管理公司於 2014-15 至 2018-19 的報告

報告後，未有就服務表現未達指標的事項採取適當的跟進行

動。我們已敦促有關職員日後須仔細審核報告及適時跟進，

並制訂檢視報告備忘協助相關職員審核有關服務表現指

標。我們並會安排適當人員覆檢季度報告，以加強監察港協

暨奧委會及管理公司的表現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跟進工作。  

  
(f)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3.28 及 3.29 段，管理公司未有按與民政

局簽訂的資助協議的要求，在周年報告中公開披露最高級三

層人員的薪酬，請解釋為何民政局未有作出跟進行動；以及  

 
 管理公司在其過去五年的周年報告中，披露了最高級三名人

員（即最高級兩層的一名經理和兩名助理經理）的總薪酬，

民政局負責的職員誤以為已符合有關規定。民政局同意審計

署的建議，會提醒及監督管理公司按照資助協議的規定在周

年報告中公開披露最高級三層人員的薪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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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3.34 及 3.35 段，請告知民政局已採取／

將採取什麼行動，以跟進表二十一內尚待港協暨奧委會落實

的最佳做法，特別是與提升入會制度透明度相關的最佳做

法。  

 港協暨奧委會表示會積極落實《體育總會防貪錦囊—邁向卓

越管治  共建專業體壇》（《防貪錦囊》）所載最佳的做法，包

括提升入會制度透明度相關的最佳做法，例如將申請表格、

資格和手續上載網頁。民政局會由 2020-21 年度起的五年

間，每年提供 500 萬元有時限的撥款，支持港協暨奧委會檢

視體育總會的運作和內部監察機制的工作。港協暨奧委會將

成立專責小組，負責處理有關檢討的實務工作，包括制定一

套各體育總會須遵守的管治守則，而落實《防貪錦囊》將會

是有關守則的重要部份。  

港協暨奧委會亦會以身作則，同樣地檢視其運作和內部監管

機制及遵守有關管治守則。民政局會審視港協暨奧委就有關

管治守則的執行情況提交的報告，密切監察有關工作的進

度。  

 

 

 


